   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征 收 土 地 公 告

葛经开征收字【2025】12号
为了实施葛店科技新城规划，落实鄂州市2025年度第1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葛店新华中学）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鄂州市土地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原国土资源部《征收土地公告》的相关要求，现将征用土地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地批准情况

1、批准用地机关：湖北省人民政府；
2、批准文号：鄂政土批【2025】1227号；

3、批准时间：2025年10月10日；

4、批准用途：教育用地。
二、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和面积

1、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葛店镇罗庄村；
2、征用土地位置:四至范围详见征地勘测定界图；
3、征用土地面积：总计8.3157公顷。
三、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2023年11月9日公布《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23]16号）文件规定执行；

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依据《葛店开发区被征收土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鄂葛政办发[2022]3号）的文件规定执行。

四、土地征收

我区严格按照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其他地上附着物、青苗等的补偿费用以及社会保障费用，并依法组织实施土地征收。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认为本土地征收决定侵犯其所有权人、使用权，可在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60日内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法律规定的申请超过60日的除外。 

五、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告知期为10个工作日。

                      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20日
